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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农村信用社 
信合通信用卡分期业务规则 

（2022 版） 

 

山西省农村信用社（以下称“发卡机构”）信合通信用卡持

卡人（以下称“持卡人”）申请信用卡分期业务，即表示其已阅

读并同意遵守本规则的所有条款约定。 

一、 基本规定 

（一） 分期业务是指发卡机构为符合条件的持卡人提供的

对其信用卡账户下符合条件的全部或部分应付款项进行分期偿

还的服务。 

分期业务包括账单分期、灵活分期、消费分期。 

（二） 账单分期是指持卡人可在当期已出账单日次日至到

期还款日前一天之间，对其已出账单中可分期金额申请分期还

款的服务。可申请账单分期的金额最低为 500 元（含）,最高为

本期账单金额-本期账单最低还款额。 

（三） 灵活分期是指持卡人可在交易发生当日至对应账单

的账单日之间，对其未出账单中可分期的单笔交易金额申请分

期还款的服务。可申请灵活分期的金额最低为 200 元（含）。 

（四） 消费分期是指持卡人在办理消费交易时使用分期支

付方式偿还交易款项的服务。申请消费分期的交易金额最低为

200 元（含）。 

（五） 持卡人申请成功分期业务后，不能对分期业务期数、

金额进行更改。同时，持卡人不能对未偿还的账单余额再次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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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分期还款。已办理成功的分期分摊金额，不享受免息还款期

及最低还款额待遇。 

（六） 临时额度对应的消费金额不能办理分期。 

（七） 持卡人信用卡卡片或账户状态不正常（包括但不限

于：账户销户，注销卡片、账户被冻结、超限、账户交易异常、

身份证有效期过期等原因引起），或在 12 个月内发生过逾期违

约情形，将影响分期业务办理。 

二、 持卡人权利义务 

（一） 持卡人可通过发卡机构客户服务电话、微信公众号、

手机银行、短信及支持办理该业务的商户平台等渠道申请办理。 

（二） 持卡人申请分期业务，可自由选择分期的期数为 3

期、6期、9 期、12 期、18 期、24 期等，每期为一个月。 

（三） 持卡人需对申请成功的分期业务支付相应的分期利

息，对未按期偿还的分期分摊金额（包括本金、利息等）支付

相应的违约金等费用。 

（四） 分期业务申请成功的，持卡人可致电发卡机构客户

服务电话申请撤销。账单分期办理撤销的时间为账单分期申请

日当天晚 8 点前，灵活分期办理撤销的时间为灵活分期申请日

至对应期次账单日当天晚8点前;消费分期办理撤销的时间为消

费分期申请日当天晚 8点前。 

（五） 分期业务申请成功的，持卡人可致电发卡机构客户

服务电话申请提前还款。提前还款暂不收取其他服务费用，分

期利息按照资金的实际占用期限计收。分期剩余未分摊本金及

应计利息于下一账单日一并计入本期账单最低还款额。 

（六） 分期业务本金及相关息费全额占用信用额度，持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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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可用信用额度根据每月实际偿还的金额等额恢复。 

（七） 持卡人申请成功分期业务后，其他未还金额应在到

期还款日前一并还清，否则不能享受免息还款待遇，同时需承

担相应的利息、违约金等费用。 

（八） 持卡人存在发卡机构认定的严重影响还款能力的情

形(包括但不限于:持卡人在分期还款期间有任何舞弊、欺诈、

非真实交易、洗钱或违反诚信原则的情形；信用卡由于被取消、

管制、终止、已经过期并不被续期等原因变为非正常状态；持

卡人缴款延滞；持卡人已经破产、身故或其他丧失偿债能力的

情形；持卡人违反了山西农信信用卡领用合约、信用卡章程、

本规则中的任何规定或发卡机构的其他相关规定等)、申请销户

或主动要求停卡的，持卡人的分期付款债务应于上述事项发生

之时视为全部到期，持卡人应当一次性偿还全部剩余欠款，包

括但不限于本金、利息、违约金等全部应还款项，同时还需要

承担发卡机构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。 

三、 发卡机构权利义务 

（一） 发卡机构按照审批授信等业务管理要求对持卡人的

信用卡分期申请、撤销、提前还款等业务进行审核。是否审核

通过以及具体可分期期数、金额以发卡机构最终审核结果为准。 

（二） 持卡人按期偿还欠款的，发卡机构应相应恢复持卡

人的可用信用额度。持卡人未按期偿还欠款的，发卡机构自相

应分期款项分摊之日起向持卡人计收违约金。 

（三） 发卡机构保留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或银行

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等需要修改本规则相关条款、收费标准以

及终止本业务的权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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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发卡机构对本规则相关条款、收费标准的调整将通

过包括但不限于营业网点、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对外

公告，不再另行通知持卡人。自公告施行之日起，公告内容对

发卡机构和持卡人共同产生效力，如持卡人不同意接受调整内

容的，可根据发卡机构有关规定终止分期业务服务；不申请终

止服务的，视为接受相关调整。若持卡人既不申请终止服务，

也不执行调整后规则，发卡机构有权选择终止本规则，并要求

持卡人一次性偿还全部剩余款项及相关利息、违约金等费用。 

四、 其他 

（一） 分期业务每期应还本金金额在账单日入账，每期应

还本金金额=分期本金总额÷期数。每期应还本金金额计算精确

到分，对于不能整除的，差额在最后一期调整。 

（二） 分期业务利息提供分期收取和一次性收取两种方式，

持卡人可在申请分期业务时自由选择利息收取方式。分期业务

申请成功后利息会占用持卡人的固定额度，出账单时对应的利

息纳入本期账单。 

1.分期收取：每期利息=经发卡机构核准的分期本金总额×

对应期数的每期利率，按月收取，于成功申请分期后的第一个

账单日开始分摊，在各期账单日逐期入账，如分期总利息无法

被整除，差额部分将会在最后一期进行调整。 

2.一次性收取：一次性利息=经发卡机构核准的分期本金总

额×对应期数的一次性利率，一次性利息总额在分期后第一个

账单日一次性入账。 

3.分期业务利息收费标准以发卡机构最终评定结果和出账

账单为准，持卡人可通过申请界面查询获悉实时结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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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持卡人申请的信用卡分期期数时限需小于信用卡卡

片有效期限。 

（四） 持卡人信用卡账户的溢缴款不会提前清偿办理的分

期业务剩余本金或息费部分，且不计付利息。 

（五） 分期还款期间，持卡人连续两期或 6 个月内累计三

期发生逾期，分期剩余未分摊款项（包括本金、利息、费用等）

将强制提前还款并计入本期账单偿还。 

（六） 本规则条款未尽事宜，受《山西省农村信用社信合

通信用卡章程》、《山西省农村信用社信合通信用卡领用合约》

等制度约束。 

（七） 24 小时客户服务电话：4001696518、96518。 


